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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2016-054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6 年 3 月 28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的时间：2016 年 3 月 27 日－2016 年 3 月 2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2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27 日下午 15:00－2016 年 3 月 2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长城电脑大厦 16 楼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杨军先生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2016 年 3 月 18 日、2016 年

3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2016-039）、《关于召开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2016-045）、《关于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部分议案及增加临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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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公告暨关于召开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2016-050），公告

了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09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758,599,2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7.314%。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716,731,0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4.15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103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1,868,2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163%。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

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特别决议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13,647,921 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2,999,700 股）、周庚

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31,680 股）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持股，周庚申先生所持股份为高管持股，均需

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即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687,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4%；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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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13,647,921 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2,999,700 股）、周庚

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31,680 股）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持股，周庚申先生所持股份为高管持股，均需

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即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1 整体方案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2 具体方案 

2.2.1 换股合并 

（1）换股合并主体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换股对象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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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方式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4）本次换股合并的换股价格和新增股份数量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5）换股合并换股价格调整方案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6）长城电脑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安排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7）长城信息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安排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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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8）新增股份的锁定期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9）员工安置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0）债权人通知及公告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1）长城信息有关资产、负债以及权利、义务的继承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2）换股实施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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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3）滚存利润的安排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4）拟上市地点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2.2 重大资产置换 

（1）交易双方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交易标的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3）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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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计、评估基准日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5）期间损益安排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6）滚存利润的安排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7）员工安置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2.3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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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对方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标的资产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3）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4）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5）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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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6）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7）发行数量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8）新增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9）标的资产滚存利润的安排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0）期间损益安排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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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1）标的资产的利润补偿安排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2）专项应付款处理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2.4 募集配套资金 

（1）新增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3）发行价格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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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4）配套融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5）配套募集资金数额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6）新增股份的数量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7）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8）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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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9）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2.5 维护股价稳定的锁定期安排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2.6 其他锁定期安排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2.7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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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修订后的《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13,647,921 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2,999,700 股）、周庚

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31,680 股）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持股，周庚申先生所持股份为高管持股，均需

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即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687,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4%；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长城电脑与长城信息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换股合并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13,647,921 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2,999,700 股）、周庚

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31,680 股）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持股，周庚申先生所持股份为高管持股，均需

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即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687,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4%；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子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13,647,921 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2,999,700 股）、周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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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31,680 股）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持股，周庚申先生所持股份为高管持股，均需

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即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子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中原电子

为标的公司）的议案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子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圣非凡为

标的公司）的议案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子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

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13,647,921 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2,999,700 股）、周庚

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31,680 股）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持股，周庚申先生所持股份为高管持股，均需

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即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子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以中原电子为标的公司）的议案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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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子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以圣非凡为标的公司）的议案 

同意 41,344,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2%；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343,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子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13,647,921 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2,999,700 股）、周庚

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31,680 股）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持股，周庚申先生所持股份为高管持股，均需

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即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687,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4%；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子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13,647,921 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2,999,700 股）、周庚

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31,680 股）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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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持股，周庚申先生所持股份为高管持股，均需

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即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687,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4%；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13,647,921 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2,999,700 股）、周庚

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31,680 股）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持股，周庚申先生所持股份为高管持股，均需

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即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687,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4%；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四条规定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13,647,921 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2,999,700 股）、周庚

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31,680 股）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持股，周庚申先生所持股份为高管持股，均需

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即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687,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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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13,647,921 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2,999,700 股）、周庚

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31,680 股）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持股，周庚申先生所持股份为高管持股，均需

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即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687,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4%；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13,647,921 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2,999,700 股）、周庚

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31,680 股）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持股，周庚申先生所持股份为高管持股，均需

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即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687,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4%；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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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13,647,921 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2,999,700 股）、周庚

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31,680 股）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持股，周庚申先生所持股份为高管持股，均需

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即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1,687,0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4%；

反对 232,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及律师姓名：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李瑮蛟律师、赫敏律师 

2、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公司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3、关于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部分议案及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暨关于

召开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4、公司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5、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